[bookmark: OLE_LINK1]珠山区发改委信息公开指南

为了更好地提供政府信息公开服务，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得政府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本委编制了《珠山区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本委依据相关职责和法规行使行政职能所掌握的政府信息，除依法免予公开之外，凡与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相关的政府信息，均予以公开或者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予以提供。
一、主动公开
（一）公开范围
本委主动向社会免费公开的信息主要有以下4类：
1.概况信息。公开本委介绍、机构职能、领导信息等信息。
2.发展规划。公开本委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等信息。
3.工作动态。公开本委政务动态和公告公示等信息。
4.重大建设项目。公开本委审批的重大建设项目相关信息。
上述主动公开的信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在珠山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www.jdzzsq.gov.cn）上查阅，也可以到本委办公场所进行查阅。查阅地点：珠山区发改委办公室(景德镇市珠山区中山北路319号)；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13：30－17：30；联系电话：0798-8523902。
（二）公开形式
对主动公开的信息，本委主要采取网上公开和办公场所公开两种形式。本委网上公开的信息以电子文档形式保存。
（三）公开时限
本委网上公开的信息，除概况信息、发展规划等相关信息长期留存外，其他信息网上留存的期限不超过1年，超过留存期限的信息，本委不继续在网上公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到本委办公场所查阅。
二、依申请公开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需要本委主动公开以外的政府信息，可以向本委申请获取。
（一）受理机构
受理机构、办公地址、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受理时间等公示如下：
受理机构：珠山区发改委办公室
办公地址：景德镇市珠山区中山北路319号
联系电话：0798-8523902
电子邮箱： 291950044 @qq.com
受理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二）申请
1.提出申请
向本委提出申请的，填写《珠山区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样表附后，以下简称《申请表》），申请表复制有效，也可以在本委办公场所领取。为了提高处理申请的效率，申请人对所需信息的描述请尽量详细、明确；若有可能，请提供该信息的标题、发布时间、文号或者其他有助于本委确定信息载体的提示。
申请人可通过下列方式提出申请：
（1）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提出申请。申请人可以在珠山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信息公开平台上填写电子版《申请表》。
（2）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申请。申请人通过信函提出申请的，请在信封左下角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字样；申请人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提出申请的，请相应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字样。
（3）当面申请。申请人可以到本委办公场所当场提出申请。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申请的，需出具单位委托书及经办人身份证。
2.申请处理
[bookmark: OLE_LINK2]本委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对《申请表》的要件是否完备进行审查，对于要件完备可以当场受理的，当场受理登记并出具《登记回执》；对于要件不完备的，本委可以要求申请人补齐补正（补正期限自收到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作出补正）。
本委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按规定程序对申请进行审查，能够当场答复的，当场予以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遇特殊情况需延长答复期限的，经本委信息公开工作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可延长20个工作日。
本委根据收到申请的先后次序来处理申请，一件申请中同时提出几项独立请求的，将全部处理完毕后统一答复。鉴于针对不同请求的答复可能不同，为提高处理效率，建议申请人就不同请求分别申请。
申请获取的信息如果属于本委已经主动公开的信息，本委告知申请人获得信息的方式和途径。
依法不属于本委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
（三） 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
1、属于国家秘密的；
2、属于商业秘密或者公开可能导致商业秘密被泄露的；
3、属于个人隐私或者公开可能导致对个人隐私造成不当侵害的；
4、法律、法规规定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
三、监督方式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本委未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对本委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监督和投诉。
监督投诉电话：0798-8523902
监督投诉地址：景德镇市珠山区中山北路319号
接待投诉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投诉。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本委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附：《珠山区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珠山区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申请人信息
	公 民
	姓    名
	 
	工作单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联系地址
	 
	传　　真
	 

	
	
	电子信箱
	 

	
	法人或
其 它
组 织
	名    称
	 
	组织机构代码
	 

	
	
	法人代表
	 
	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
	 
	经 办 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地址
	 
	邮编
	 

	
	
	电子邮箱
	 
	传真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所需信息情况
	所需信息
的名称
	 

	
	所需信息的
内容描述
	  

	
	所需信息
的用途
	 

	
	获取信息的方式（可选）
□ 邮    寄
□ 电子邮件
□ 传    真
□ 自行领取



